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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文件
郑教民〔2019〕54 号

郑州市教育局

关于深化公参民校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学校，各公参民校,局机关各处

室：

按照《郑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

学校办学行为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郑教民〔2017〕71号）的要求，

通过公参民校自查整改、专项治理“回头看”、财务专项审计、“一

校一策”反馈等形式，全市公参民校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

成果。

为切实加强公参民校规范管理，根据郑州市纪委监委驻市教

育局纪检监察组建议和第 18 次局党政联席会议精神，下发本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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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立行立改，确保按时完成公参民校专项

治理工作。

一、坚持问题导向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2017 年 9月 1

日已经施行。教育治理能力已经进入到新的时代。要提高政治站

位，要从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教育大会精神的高度，要从讲政治、

惠民生的高度，严格执行《郑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办学

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办学行为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郑教民〔2017〕

71号），进一步深化公参民校专项治理工作。

二、严格办学标准

公参民校必须符合“四独立”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

育促进法》规定，公参民校应当是独立于公办学校的一个新的法

人组织，而不能是公办学校的内设机构或者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。

按规范程序确定独立的法定代表人，依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。

规范民办学校决策机构成员构成，限定举办者或举办者代表

的比例，完善决策机构议事规则和运行程序，切实保障公参民校

决策机构负责人、校长、法定代表人各自依法行使职权。公参民

校要根据公办学校、公参民校人员调整和换发办学许可证的时机

及时调整完善公参民校的决策机构设置。

加强公参民校党的组织建设，坚持应建必建的原则，理顺党

组织隶属关系，扎实推进公参民校党的组织与党的工作有效覆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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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高标准落实。加强公参民校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，牢牢把握

守初心、担使命、找差距、抓落实的总要求，切实增强教职工在

深化公参民校专项治理工作中的使命担当。

（二）具有独立的校园校舍。公参民校办学须具有符合规定

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，具有独立于公办学校的校园校舍

和必要的办学条件。禁止采取一个学校两块牌子，严禁有“校中

校”或“校中班”。租赁公办学校校舍或设施设备办学的，资产

权属必须明晰，须经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认定并合理

确定租金，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。

（三）实行独立的经费核算和人事管理。在经费核算方面，

公参民校要做到产权明晰、有独立的银行账户、有独立的会计和

出纳，财务基础工作规范有序。严禁参与举办公参民校的公办学

校的会计和出纳人员在公参民校兼职。

严禁违反规定以设“小金库”或滥发津贴和补助等形式违法

违规开支。

加强公参民校财务管理，依照公参民校财务状况专项审计结

果，根据“一校一策”的反馈意见，务必按时完成整改。

在人事管理方面，公参民校必须以依法聘用的非公办身份的

教师为主体。公办学校选派到公参民校的管理团队及教师不得在

公参民校再另取薪酬。

（四）独立进行教育教学。公参民校必须有自身独立的内设

机构和管理制度，独立实施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，须在批准的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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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内开展教育教学活动。

严禁公办学校的学生与民办学校的学生混合编班，或混合使

用同一校园。

公参民校要严格按办学条件确定办学规模，严禁超规模招生。

公参民校要自觉遵守招生工作规定，按计划招生，严禁违反规定

擅自招生。

三、切实压实责任

公参民校规范管理工作，坚持“谁审批，谁管理”，“谁审批，

谁治理”和“属地管理”原则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加大对所审批的公参民校的治理工

作力度，确保高标准完成治理任务。

参与举办公参民校的公办学校，要切实担负起专项治理责任。

2020 年秋季开学，达不到治理标准的，公办学校当年年度考核不

得评定为优秀等次。局党组对该公办学校校长进行约谈。

2020 年秋季开学，达不到治理标准的公参民校，2020 年年度

办学检查不得定为合格等次。

切实增强公参民校专项治理力度，确保 2020 年秋季开学前全

市所有公参民校治理到位。坚持“控制总量，减少存量”的原则，

严禁再审批新的公参民校，严禁再审批由公参民校作为举办者出

资举办的民办学校，严禁公参民校再参与其他形式的合作办学。

四、明确管理职责

加强教育局机关对局属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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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，明确监管职责，形成齐抓共管的常态化问责机制。

编制人事处负责对公办学校派入公参民校的在编教师进行

日常监管，建立公参民校在编教师管理台账及公办学校与公参民

校之间教师流动台账，加强动态核实，及时精准清理。

组织干部处负责对公参民校党建工作进行指导，并负责公办

学校派入公参民校的中层及以上干部进行日常监管和动态调整。

财务处负责厘清举办公参民校的公办学校与公参民校之间的

财务收支情况，负责委托评估公司对涉及的国有资产进行评估并

对租赁价格提出指导性意见，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；负责委托会

计师事务所对公参民校的财务情况进行指导监督，确保公参民校

的经费使用安全。

基础教育处要进一步加强对公参民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，

负责核实公参民校在校生的学籍情况并及时予以指导和规范。

发展计划法规处负责下达学校的招生计划，并对超计划招生

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。

民办教育管理处负责公参民校的全面协调、督查及查处工

作，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查处，直至取消学校的办学资格。

2019 年 7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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